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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我國多層次老年經濟安全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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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層
商業年金

第二層
法定職業
退休金

第一層
法定公共年金



法定職業
退休金

法定
公共年金

退休
給付數額

公保養
老給付
(一次
性給付)

公立學校
一次給付或
月退休金

私立學校
一次給付或
定期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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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先進國家年金制度改革經驗

自1980年代中期以來各國年金制度持續進行改革

制度內緊縮調整 結構性制度改革

• 延後退休年齡 • 增加私部門年金角色（商
業年金保險）

• 降低給付水準 • 朝向「確定提撥制」改革

• 提高保費或投保薪資 • 提供適足的基本保障

OECD建議各國的公共年金改革行動須以建構永續穩定
之年金制度為目標，避免短視、便宜行事的年金調整
行動

一、年金改革成為各國重大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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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
年金制度類

型
改革策略

德國
確定給付制
隨收隨付

1.延後請領年金年齡：2012-2029年由65歲延後至67歲
2.降低所得替代率：2001-2030年由70%降至64%
3.建立給付動態調整機制（參數：平均薪資、年金領
受人/繳費者之比值）

4.鼓勵參加私人年金：提供稅賦優惠

英國
確定給付制
隨收隨付

1.延後請領年金年齡：2007年由65歲逐步延後至68歲
2.鼓勵參加私人年金：2008年自動加入機制、部分公
共年金可以私人年金替代

3.提供基本保障給付：2002年建立保證最低年金制度

美國
確定給付制
部分提存準
備

1.延後領取年金年齡：2003-2027年，由65歲逐步調增
至67歲

2.以不調高保費為原則

二、主要國家公共年金制度(第一層法定公共年
金-公教保、勞保、軍保等)改革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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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
年金制度
類型

改革策略

日本
確定給付制
部分提存準備

1.延後請領年金年齡：1996年由55歲調高至60歲、2000年
由60歲再調高至65歲

2.建立給付動態調整機制（參數：物價上漲率、就業人口
減少率、平均壽命增加率）

3.提高行政效率：2010年成立法人組織「日本年金機構」
辦理年金業務

韓國
確定給付制
部分提存準備

1.調增費率：1988年開辦後每5年增加3%，至1998年費率
9%迄今

2.延後領取年金年齡：1998年修法，60歲逐步提高至65歲
3.降低所得替代率：1998年修法，由70%降為60%

瑞典
名義確定提撥
隨收隨付

1.改採「確定提撥制」：1999年首創「名義式確定提撥制
」，結合確定提撥及隨收隨付之特點

2.提供基本保障給付：以稅收支應，補充「確定提撥制」
之不足

註：資料來源引自101年11月21日行政院年金制度改革小組「年金制度改革規劃」簡報

二、主要國家公共年金制度(第一層法定公共年金
-公教保、勞保、軍保等)改革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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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
保險制度現況

公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制度：
自33年6月22日制定以來，除法規主管機關為教育部、適用對象及
因應教學現場特殊需要為不同之規範外，有關退休條件、退休金
核算方式、種類、撫慰金及優惠存款等，均參酌公務人員相關制
度設計，並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及撫卹法修正學校教職員退休條
例及撫卹條例後辦理（如：公教人員退撫新制，公務人員係於84
年7月1日實施、公立學校教職員於85年2月1日實施）。
私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制度：
98年12月31日以前採確定給付制，退撫經費由學校每學期提撥學
費3%支應；99年1月1日以後採確定提撥制，退離時領取其在職時
由政府、學校及個人提撥至「個人帳戶」之本息。
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制度：
公私立學校教職員均為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適用對象，除政府負
擔比率及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時領取之養老給付（一次給付），
無18%優惠存款外，均與公務人員相同。



一、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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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新制自85年2月1日起實施，有關
退休經費來源，新制施行前年資，由政府編列預算支
付；新制施行後年資，由教職員與政府按月共同撥繳
費用建立之退休撫卹基金支付，如退撫基金不足提
撥，由政府負最後撥補責任。該基金(包括軍、公、
教人員)之收支、管理及運用事項，依公務人員退休
撫卹基金管理條例規定，由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
管理委員會」（隸屬銓敘部)負責。
有關其退休制度之概況如表1、表2、表3



表1、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條件及退休金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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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
條件

1、申請退休：
（1）任職5年以上，年滿60歲。（2）任職滿25年。
2、應即退休：任職5年以上，及
（1）年滿65歲者。（2）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，不堪勝任職務者。
※退休條例第3條及第4條

退休金
計算方
式

舊制
（85年1
月31日
以前）

一次退休金：本薪、實物代金930元
（任職滿5年者，給予9個基數，每增半年加給1個基數；滿15年後，另
行一次加發2個基數。最高採計30年給與61個基數，符合增核條件者，
最高採計40年給與81個基數）
※原退休條例第5條

月退休金：本薪、實物代金930元
（年資15年以下-本薪(年功薪)×5%×年資；15年以上-本薪(年功
薪)×5%×15＋本薪(年功薪)×1%×(年資-15)。
※原退休條例第5條

新制
（85年2
月1日以
後）

一次退休金：本薪×2×1.5×年資
(任職1年給與1.5基數，最高採計35年給與53基數，符合增給條件者，

最高採計40年給與60基數)
※退休條例第5條

月退休金:本薪×2×2%×年資
(任職1年給與2%，最高採計35年給與70%，符合增給條件者，最高採計

40年給與75%) 
※退休條例第5條



主管機關： 法制面－教育部

財務面－管理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(隸屬銓敘部)
監理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(隸屬考試院)

法律依據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(簡稱退休條例)

新舊制
切點
85.2.1

舊制 退休金籌措方式：政府編列預算支應

新制
（確
定給
付
制）

1、退休金籌措方式：教職員與政府共同建立基金支付（如不足提撥，由政府負最
後撥補責任）
※退休條例第8條

2、退撫基金提撥率：本薪×2×12%(個人負擔其中35%、其餘65%政府負擔)
※退休條例第8條

退休條例修正草案業已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，將提撥率提高至15%
3、退休金種類：一次或月退休金

※退休條例第5條

4、退休金計算方式：※退休條例第5條

（1）月退休金:本薪×2×2%×年資
(任職1年給與2%，最高採計35年給與70%，符合增給條件者，最高採計40年給與

75%)
（2）一次退休金：本薪×2×1.5×年資
(任職1年給與1.5基數，最高採計35年給與53基數，符合增給條件者，最高採計40

年給與60基數)
5、退撫基金參加人數(截至101年10月底止)：19萬3,272人，近3年(98-100年)每年

平均退休人數為4,885人，其中4,795人（占98.16%）擇領月退休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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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、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主管機關、法律依據及制度內容



高中以下教師薪額625元(相當薦任第9職等年功俸7級710俸點)及
大專以上教授薪額770元(相當簡任第12職等800俸點)為例

項目
(薪點)

本薪
(A)

每月提撥金額
【A×2×12%】

教職員提繳金額
【A×2×12%×35%

】

政府提繳金額
【A×2×12%×65%

】

625 47,080 11,299 3,955 7,344

770 53,075 12,738 4,458 8,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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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、公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基金提撥數額一覽表(單位：元)



二、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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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年12月31日以前採確定給付制，退撫經費由學校每學
期提撥學費3%支應；99年1月1日以後採確定提撥制，退
離時僅領取個人帳戶內本金及孳息，並輔以「集中管
理」、「監管分立」、「可攜式」等原則，由政府、學
校及教職員按月提撥儲金費用至教職員個人帳戶，俟教
職員符合退離條件時，領取其個人帳戶內儲金之本息總
額。

私校退撫儲金由教育部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
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規定，輔導成立之財團
法人型態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
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，負責儲金收支管理運用，並
設置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
遣儲金監理會負責儲金監督考核事宜。
有關其退休制度概況如表4、表5、表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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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
條件

1、自願退休：
（1）年滿60歲。（2）任職滿25年。
(配合私立學校組織變更、停辦或合併依法令辦理精簡者，未符前項規定
而有下列情形之一，得准其自願退休：
任職滿20年以上。、任職滿10年以上，年滿50歲。任本職務年功
薪最高級滿3年。)
2、屆齡退休：年滿65歲者。
3、命令退休：任職滿5年以上，因身心障礙致不堪勝任職務，且有具體
事證或逾2學期仍不堪勝任職務或仍未療癒者。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14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及第18條

退休
金計
算方
式

舊制

一次退休金：本薪、實物代金930元
（任職滿5年者，給予9個基數，每增半年加給1個基數；滿15年
後，另行一次加發2個基數。最高採計30年給與61個基數，符合
增核條件者，最高採計40年給與81個基數）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12條第4項及施行細則第21條

新制

一次退休金：個人儲金帳戶本息
(新舊制年資合計15年以上者，得選擇參加商業年金保險，領取
定期給付)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12條第3項及第20條第1至4項

表4、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條件及退休金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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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： 法制面－教育部
財務面－管理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

理委員會
監理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監

理會（隸屬教育部）
法律依據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(簡稱私校退撫條例)

新舊制
切點
99.1.1

舊
制-
確定
給付
制

退休給付方式：確定給付制(退休金核計方式與公立學校教職員舊制一次 退

休金核計方式相同)

（98.12.31以前，由學校每學期提撥學費3%支應；99.1.1以後，學校每學期

提撥學費1%支應）
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12條第4項及施行細則第21條

新
制-
確定
提撥
制

1、退休給付方式：確定提撥制（退離時領取個人專戶內本金及孳息）

2、退撫儲金提撥率：本薪×2×12% (個人負擔其中35%、其餘65%分別由政府

及學校各負擔32.5%)
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8條第4項

3、退休金種類：一次退休金（合於條件者，另提供商業年金商品，給予定

期給付選擇）

※私校退撫條例第12條第3項及第20條第1至4項

4、退撫儲金參加人數(截至101年10月底止)：6萬802人，101年1-9月退休人

數計1,107人。

表5、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主管機關、法律依據及制度內容



高中以下教師薪額625元、大專以上教授770元為例

項目
(薪
點)

本薪
(A)

每月提撥
金額

【A×2×12%
】

（B）

教職員提繳
金額

【B×35%】

政府及私校提繳金額

政府
【B×32.5%】

私校
【B×32.5%】

625 47,080 11,299 3,955 3,672 3,672

770 53,075 12,738 4,458 4,140 4,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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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6、私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基金提撥數額一覽表(單位：元)



三、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制度
及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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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公私立學校教職員，目前均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參加
公教保險，有關給付方式、保險費率提撥及主管機關（銓敘部）
等，皆與公務人員相同。有關保險制度概況如表7、表8、表9

又考試院與行政院已完成「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」會
銜，並於101年11月13日函送立法院審議，其修正重點較重要者
有：

（一）調整公保法定費率「7%至15%」。
（二）將一次性養老給付改為年金給與。
（三）追溯至99年1月1日施行，年金給付率為0.65%至1.3%之

間。
（四）養老給付年金適用對象：
1 、年金化後新加保人員：符合年金要件者一律支領年金。
2 、年金前已在保人員：符合年金要件者得選擇支領年金或

一次給付。
至有關公保制度詳細修正情形，將由主管機關銓敘部會同相

關機關另行擇期辦理宣導説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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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公保養老
給付領取條件

依法退休、資遣者或繳付保險費滿15年並年滿55歲而離職退保者，予以一次養老給付。

※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4條

養老給付計算
方式

88年5月
30日以前

1~10年 ：1年1個月 ；11~15年 ：1年2個月 ；16~19年 ：1年3個月；20年：
4個月 ；最高36個月
※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4條

88年5月
31日以後

投保薪額×1.2×投保年資，投保年資最高30年、給付36個月
※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4條

給付方式（一
次性養老給
付）

公立學校
具前舊制年資之一次退休金及一次性養老給付，依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
退休金及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，得辦理優惠存款18%。
※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金及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2條

私立學校 不得辦理優惠存款18%

100年2月1日優
惠存款再調整
方案

原則

兼具新、舊制年資且支（兼）領月退休金人員，其退休所得（月退休金＋公
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每月利息）如超過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一定
百分比，在所領月退休金不作變動之前提下，調整其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儲存
之金額

計算公式
(三者中
取最低值)

第1道公式：本薪×公保可優存月數(舊制公保年資所領取之公保養老給付金額)
第2道公式：(月退休金＋每月優存利息）/本薪×2≦75%-97.5%
第3道公式：(月退休金＋每月優存利息)/(本薪＋學術研究費＋主管加給＋
1/12年終獎金）≦80%-91.25%
※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金及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4條

表7、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領取條件、計算方式及給付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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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：法制面－銓敘部
財務面－管理：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

監理：公教人員保險監理委員會（隸屬銓敘部）
法律依據：公教人員保險法

新舊制
切點

99.1.1
(公教人
員保險
法修正
草案時
間點)

舊制
(現行)-
確定給
付制

1、保險費率：本薪之4.5%-9%
（現行為7.15%，102.1.1起提高至8.25%，其中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負擔35%、政府負

擔65%；私立學校教職員個人負擔35%、私校負擔32.5%、政府負擔32.5%）
※公教人員保險法第8條第1項

2、給付方式：一次性養老給付，公私校均相同，惟公校85.2.1前年資之給付得辦理優
惠存款18%

(投保薪額×1.2×投保年資，投保年資最高30年、給付36個月；88.5.30修正施行前計
算標準不同，惟最高仍係給付36個月)
※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4條

新制
(修正
草案)-
確定給
付制

1、保險費率：本薪之7%-15%  ※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第8條
2、給付方式：年金性養老給付 ※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第17條
3、每月可領公保養老年金計算方式： ※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第20條、第21條

公校－退休前3年平均保俸×0.65%×投保年資
(平均保俸×0.65%×投保年資，投保年資最高35年，給付率22.75%)

私校－退休前3年平均保俸×1.3%×投保年資
(平均保俸×1.3%×投保年資，投保年資最高35年，給付率45.5%)

4、公教保險參加人數（截至101年10月底止）：
公校－19萬6,238人
私校－6萬3,742人

表8、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制度主管機關、法律依據及制度內容



高中以下教師薪額625元、大專以上教授770元，保費8.25%為例

學
校

薪
點

本薪
每月提撥金

額
教職員提繳金

額

政府或私校提繳金額

政府 私校

公
校

625
47,080
(A)

3,884
【A×8.25%】

1,359
【A×8.25%×35%】

2,525
【A×8.25%×65%】

770
53,075
(A)

4,379
【A×8.25%】

1,533
【A×8.25%×35%】

2,846
【A×8.25%×65%】

私
校

625
47,080
(A)

3,884
【A×8.25%】

1,359
【A×8.25%×35%】

1,263
【A×8.25%×32.5%】

1,262
【A×8.25%×32.5%】

770
53,075
(A)

4,379
【A×8.25%】

1,533
【A×8.25%×35%】

1,423
【A×8.25%×32.5%】

1,423
【A×8.25%×32.5%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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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9、公私立學校教職員公教保險提撥數額一覽表(單位：元)



肆、現行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
制度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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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制度部分，考試院與行政院已完
成會銜並於101年11月13日將「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
案」送請立法院審議。公私校教職員保險制度面臨之問
題，與公務人員相同，上開修正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，
其改革與公務人員同步實施。

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部分，已於99年1月1日起採確
定提撥制之新制，除原98年12月31日前年資之退休金
外，新制未來已無潛藏負債問題。

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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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部分，自建制以來，皆參酌公
務人員退休制度設計，除公立學校教師退休時薪級，高
於多數公務人員，由於教師任用薪給制度特性與公務人
員稍有不同，所衍生之差異性問題外，其餘均與公務人
員相同，目前皆面臨退撫基金準備金未足額提撥，致潛
藏負債增加，另因社會變遷、社會高齡化、平均退休年
齡下降，導致經驗斷層、人力資源浪費及退休給與增
加，加上退休人員再任支領雙薪現象等問題，均亟待改
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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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現況分析

目前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新制自85年2月1日施行迄今，

面臨之問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支領月退休金年齡偏低

現行公立學校教職員任職25年、年滿50歲申請退休

時，得擇(兼) 領月退休金（即75制），按據內政部100
年簡易生命表，我國兩性平均餘命達79.15歲（男性

75.96歲、女性82.63歲），致退休給付增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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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退休所得替代率偏高

1、目前因公立學校教職員新、舊制年資，係分別按新、
舊制標準計算月退休金，交替過渡期間，部分具新舊
制年資退休人員之所得（含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每
月利息）相較於其現職待遇，有偏高現象。

兼具新舊年資之公立學校教職員，其退休金之計算，
係分別依85年2月1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前後之
規定計算，說明如下：

（1）舊制年資月退休金：
舊制年資15年以下者係本薪(年功薪)×5%×年資；
舊制年資15年以上者係本薪(年功薪)×5%×15＋本薪 (年功
薪)×1%×(年資-15)。
（2）新制年資月退休金：
本薪(年功薪)×2×2%×年資

（新舊年資最高採計35年，如符合增給條件者，最高
採計至40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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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參酌世界先進國家於計算退休給與標準時，其退休基數
內涵多以退休前3至5年之平均待遇標準計算，亦有以任
職期間之待遇平均數為內涵者。而我國目前係以公立學
校教職員退休時之本（年功）薪為計算基準，相較之下
容有再檢討空間。
茲以純新制公立學校教職員辦理退休時為例，依退休條
例規定，月退休金不得高於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2倍之
70%（按：每任職1年，給與2%，最高採計35年給與70%；
如符合增給條件者，最高可採計40年給與75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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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退撫基金費用提撥不足額

學校教職員退撫基金法定提撥率為8%-12%，現行實際

提撥率為12%。按退撫基金第4次精算報告，最

適提撥率情形如表10。由於新制退撫基金費用未

足額提撥，致潛藏負債逐年增加。

類別
法定
提撥率

現行
提撥率

最適提撥率

不攤提
過去潛藏負債

攤提
過去潛藏負債

公立學校
教職員

8%-12% 12% 30.8% 42.32%

公務
人員

12%-15% 12% 29.51% 40.66%

軍職
人員

8%-12% 12% 26.95% 36.74%

資料來源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99年3月辦理完竣之第4次精算報告（以97年12
月31日為精算基準日）及其100年度決算

表10、 軍公教人員退撫基金潛藏負債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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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私校支領雙薪：

現行規範退休公立學校教職員如再任由政府預算按月支給
固定性工作報酬之有給公職，或創立基金由政府全額
(100%)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，且所支待遇達公務人員委任
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者(現為
32,160元)，應停發其月退休金及暫停優惠存款；100年2
月1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已修正退休再任政府捐助達
20%之財團法人即應停發月退休金。

另外界對於公立學校退休教師再任私立學校教職員支領雙
薪，認有違反公平正義原則，教育部已研議相關規範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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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修法重點
針對上述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面臨問題，教育部
業參酌100年1月1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法，重行研擬
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」修正草案，經行政院於101
年3月27日送請立法院審議。目前已交付司法及法制
委員會審查。修正重點概述如下：

（一）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，即75制改85制；另搭

配增列展期及減額年金

將「任職滿25年以上且年滿50歲」之自願退休人員，得

支領月退休金（即75制）之年齡規定，修正為向後逐年

遞延至60歲；或年資30年以上者，起支年齡降為55歲(即

85制），並搭配增列展期及減額支領月退休金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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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調整退撫基金提撥率
退撫新制建立之初，為使制度能順利推動及避免立即造成
各級政府及教育人員大幅撥繳退撫基金負擔，爰將法定提
撥率定為8%至12%，同時採行法定最低費率下限8%施行，
一直到91年1月1日才調為8.8%，以後再陸續於93年1月1日
起陸續調高，至95年1月1日才調高至法定費率上限12％。
為因應退撫基金支出日益增加，並審酌不足額提撥造成之
財政缺口，配合100年1月1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法，將
現行法定提撥費率上限由12%調整至15%，但實際提撥率仍
應視退撫基金營收績效、財務精算及政府財政狀況，配合
公務人員作適當之處理。

(三）刪除55歲自願退休加發5個基數一次退休金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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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增訂退休再任財團法人等停發月退休金規定
擇（兼）領月退休金人員再任政府捐助(贈)經費累計達法
院登記財產總額20％以上之財團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
基金、非營業基金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資本額20%以
上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捐助(贈)成立財團法人之政府代
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，停止領受月退休金之權
利。
（五）18%優惠存款入法
參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32條所訂有關優惠存款規定，教育
部亦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修正草案第30條訂有相同規
定。惟於修正草案未完成立法程序前，為配合公務人員
100年2月1日實施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，教育部於100年2
月1日訂定發布「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金及養老
給付優惠存款辦法」，俟修正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，再配
合改以授權命令方式發布施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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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修正草案完成修法程序後，除更
加落實政府照護學校教職員政策，對於解決月退休金起支
年齡偏低、退休再任支領雙薪及退撫基金提撥率不足反映
正常成本等問題，均有積極正面助益。

另對於公立學校退休教師再任私立學校教職員支領雙
薪問題，教育部已另案研議相關規範中。

至於本次行政院年金改革小組對於軍公教及勞工整體
退休保險制度進行檢討，教育部將依行政院改革期程，
積極研議改進措施，並配合改革小組決議辦理。

四、現行及修正後之退休制度
仍有檢討空間



伍、行政院年金制度改革構想

（一）101年10月9日，媒體報導勞保基金財務精算報
告，勞保基金將由原估計之民國120年提早至116
年破產，引發社會不安。

（二）101年10月下旬，行政院成立院層級之「年金制
度改革小組」(網站http://pension.ey.gov.tw/) 。

（三）為了在102年1月提出改革初步方案，未來1個月
內將透過由下而上、由地方至中央的方式，透過
由地方座談會、部會座談會以及拜會立法院朝野
黨團等三管齊下的方式，彙整各地方及各職業團
體的意見及看法。

一、年金改革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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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健全財務健全
確保各制度安全現金流量，
維持財務衡平、永續經營

Content 
Title

社會公平社會公平
適度縮小不同職業別間保障
之差距，使權利義務能夠對
等

世代包容世代包容
不同世代負擔合理化，促進
世代包容與衡平

務實穩健務實穩健
訂定合理時程，循序漸進，
避免影響社會安定

二、年金改革構想(4原則5面向)

33



所得

替代率

所得

替代率
合理調整給付水準，減輕年
金之財務負擔

保險費率保險費率 適度提高費率，反映保險成
本

給付條件給付條件 檢討退休年齡與給付計算基
準

基金

運用效率

基金

運用效率
提高基金收益，挹注保險財
務

政府責任政府責任 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，安定
民心 34



伍、議題

項次 議 題 建 言

一 如何合理調整退休(保險)
給付條件
(給付年齡；給付標準；

減額給付標準；退休所
得替代率)

二 如何合理調整各類退撫
(保險)基金之提撥費率

三 如何規劃改革時程？
（一次到位或漸進改
革）四 對退休(保險)制度之其
他具體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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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完畢簡介完畢

請踴躍提供建言請踴躍提供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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